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受理大專院校學生申請實習作業須知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8日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6日海科館人字第 1121000016號函訂定 

一、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運用專業人力與教育資源，培育博物館

研究、典藏、展示、保育及經營管理領域人才，提供國內外各大專校院在學學

生至本館實習機會，爰訂定本作業須知。 

二、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含研究所)以上，對海洋科學、科技與海洋生態及其相關領

域有興趣之在學學生，得向本館提出申請實習，由學校提供實習合約書乙式 2

份，並於學生實習前一個月完成合約簽署。 

三、申請階段： 

(一)為保障學生、學校及本館三方，實習報名由學校審核、發函並檢附實習學

生名冊、實習申請表(如附件 1)、實習保密切結書(如附件 2)。 

(二)各大專院校之學生實習申請資料由本館人事室統一收件，由本館實習單位

依學生填寫實習單位、實習計畫、學經歷條件等資料進行書面審核，視需

要安排面談；審核通過後，通知學生報到實習。  

四、實習階段： 

(一)實習時間由本館實習單位與申請學校(含實習學生)協調議定；實習期間如

發生重大人力不可抗拒因素(例如疫情或地震)，本館實習單位得異動或終

止實習。 

(二)實習工作指派由本館實習單位安排設計，於本館人員指導下，使實習學生

學習與認識本館業務，實際參與計畫活動或實務操作。 

(三)本館實習單位應指定專責人員擔任實習指導員辦理簽到退及請假手續，依

實習學生之實習情況予以評量(如附件 3)，據以開具實習證明；實習學生於

實習期間應服從實習專責人員之督導評核，學習態度、配合度不佳者，本

館實習單位得異動或終止實習。 

(四)學校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依各校輔導機制，瞭解學生適應狀況及學習情

形。 

五、其他事項： 



(一)本項實習屬校外實務經驗課程學習，實習學生到館實習為義務實習，申請

學校免繳實習費用，實習期間本館不提供實習學生薪資津貼、保險補助，

住宿膳食、交通及其他生活必需事項由實習學生自理。 

(二)申請學校應辦理實習學生之保險事宜。 

(三)實習學生未經本館許可，不得擅自列印、複製、引用以及對外發表本館未

經公開發表之所有資料；實習期間之研發成果由雙方共享，實習學生於本

館所取得資料或文件(含實習報告)，如有對外發表之需者，應先徵得本館

同意並在發表內容註明雙方機關學校全銜。 

(四)實習學生應依規定時間到館實習，實習期間如有不當或損害館譽行為情事

者，本館除通知其就讀學校外，並得終止其實習資格。 

六、本作業須知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館解釋之。 

 

附表： 

      表一  實習申請表 

      表二  實習保密切結書 

      表三  實習評量表 

      表四  實習標準作業流程  

      表五  實習證明範例 

  



表一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大專院校學生實習申請表 

姓名  國籍  

學校及科系(組) 

年級別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O) 

(H) 
手機  

聯絡地址 
 

 

緊急聯絡人 

手機 

 

 

申請實習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至(民國)       年       月       日，共    日     小時 

最近一學期成績 學業總成績平均：        ；操行成績：        

在校獎懲紀錄 
□記大功__次  □記功__次  □嘉獎__次  □無 

□記大過__次  □記過__次  □申誡__次 

申請實習單位 
序位 1：         

序位 2：         

已修習相關課程 
 

 

專長領域及能力 
 

 

實習計畫 

(請簡述：實習目的、方式、學習需求、預期效益等。) 

 

 

 

 

 

 

導師評語  
導師
簽章 

 

系所初審 

□申請通過 

 實習輔導老師：____________ 
 實習輔導方式：____________ 

□申請不通過 

系所
主管
簽章 

 

校內實習 

管理單位 

□推薦實習 

□不推薦實習 

校級
主管
簽章 

 

備註：1、經由學校同意後，以公文函送本館辦理。2、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欄位。 

申請人簽章： 



表二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大專院校學生實習保密切結書 

 

具切結書人          於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實習期間，對於業務上所知悉之

「國家機密」、「一般公務機密」、「應限制或禁止公開之政府資訊」等，以及「受保護

之個人資料」，當恪遵政府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絕對保守秘密；保密義務不因實習

結束而終止。若有違反，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具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民國)          年        月        日 

 

  



表三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大專院校學生實習評量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生姓名： 

 學校(系所)： 

 實習起迄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出勤狀況：病假： 天、事假： 天、其他： 、實習總時數： 小時 

分數 

 

項目 

 

百分比 

 

評分 

實習計畫與實施成效 30％  

學習態度與溝通能力 20％  

實習期間出勤狀況 20％  

實習心得分享 30％  

總  分  100％  

實習評語與建議： 

 

 

 

 

 

 

 

實習指導員簽章： 

實習指導員 實習單位主管 副館長 館長 

    

備註：評量方式以 100 分為滿分，以 70 分為及格。



 6 

表四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學生實習標準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作業說明及相關表件 作業期限 

前置階段 本館人事

室 

實習需求：每年三月、九月分別於官網公

布當年暑假、次年寒假之實習名額 

學生實習

前一個月

完成合約

簽署 
學校 實習確立：各大專院校(含研究所)以上

如無實習合作關係者，由各校提供實習

合約書乙式2份，送本館辦理締約事宜 

申請階

段 

學校 實習報名：各校審核、發函並檢附實習學

生名冊、實習申請表(如附件1)、實習保

密切結書(如附件2)  

 

本館人

事室 

受理申請：本館人事室統一收受各大專

院校之學生實習申請資料 

 

本館實

習單位 

甄選審核：本館實習單位應衡酌學生學

習成效，參依學生填寫實習單位、實習計

畫、學經歷條件進行書面審核，必要時安

排面談；審核通過後，簽准實習學生錄取

名單，並知會本館人事室後，通知學校報

到實習 

 

實習

階段 

本館實

習單位 

一、 實習時間：本館實習單位與申請學

校(含實習學生)協調議定 

二、 工作指派：本館實習單位應衡酌學

生學習成效，設計實習工作 

三、 差勤考評：本館實習單位專責人員

擔任實習指導員辦理簽到退及請

假手續，依實習學生之實習情況予

以評量(如附件3)，據以開具實習

證明 

 

學校 實習輔導：學校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依

各校輔導機制(例如：實地訪視、電話訪

談等)，瞭解學生適應狀況及學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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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實  習  證  明  書 
（112）海科館字第ＯＯＯＯＯＯ號 

茲證明 

國立臺灣○○大學(學校全銜)○○

○系(系所全銜)學生(姓名)，自○年

○月○日至○年○月○日止，於本館

○○○組進行實習○○小時，特此證

明。 

 

 

 

 

 實習單位主管  實習指導員 

                                                

中華民國○年○月○日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月    


